关于申报2012年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的通知
各分院、处室：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申报2012年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的通知》（辽教办发〔2012〕220号）已经在网上发布，按照院领导指示精神，现将申报2012年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专项）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类别
    本次申报的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专项）按学科构成列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按研究类别列入“应用研究一般项目”。项目拟设30项。
    二、项目选题
    申报人可根据研究专长及前期研究基础，结合国家和我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自行拟定研究课题。
    三、项目资助额度
    项目每项资助1万元，其中0.5万元由省教育厅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经费中提供，其余0.5万元由学校统筹解决。
    四、申报条件
    1.第一申报人必须是省内高校在编在岗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包括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直接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学校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独立开展和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2.第一申报人在申报项目完成期限内达到退休年龄的，一般不予受理申报。
    3.第一申报人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4.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职称梯度适当。课题组成员不得同时参与两个以上项目的研究工作。
    5.同一项目（包括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已获国家、省教育或科技部门资助的，不得申报本专项。
    6.第一申报人有教育厅在研项目的，不得申报本专项。
    7.第一申报人已有省社科基金、省教育科学规划、省社科联在研项目的，不得申报本专项。
    五、申报要求
    1.项目完成时限要求。项目要求在从省教育厅正式下发批准立项文件开始2年内完成。省教育厅将在2014年底前完成对本年度科研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
    2.项目经费预算安排要求。按照资助额度确定研究内容，确保按期完成研究任务。各有关高校要保证配套资助经费落实。
    3.第一申报人受到过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表彰的，对其申报的项目在评审时给予重点倾斜。申报时需提交相关的荣誉证书复印件。
    4．本科高校限报5项，高职高专院校及独立学院限报3项，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基地可增报一项。各高校所报项目中，由学校基层院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作为第一申报人的项目不应少于60%，年龄35岁及以下（197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作为第一申报人的项目不应少于60%。
    六、申报程序
    1.以学院、处室为单位集中申报，不受理个人申报。
    2. 各有关高校于2012年9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及电子版报送至院办。申报材料包括：《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请评审书》一式二份、《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申报登记一览表》（一览表只需要电子版），同时，将上述两份材料的电子版通过oa发送至科研处。
                                         科研处

                                         2012年9月12日
